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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55             证券简称：奥赛康                公告编号：2019-064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技术开发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简述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子公司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与中国医学

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本着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原则，于近期签订《技术

开发合同》，共同开发治疗多种革兰氏阴性耐药菌感染的创新项目 AL0912, 子公

司将获得该项目在全球的临床开发、注册、生产和市场销售的独家权利。引进该

项目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公司耐药菌感染产品线，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基本信息 

AL0912 是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开发的一类创新药项目，

对临床严重耐药的革兰氏阴性菌具有广谱活性，多项体内外药效研究显示抗菌活

性强于多粘菌素 B 和 E，并且毒性降低。该项目前期研究已显示出较好的疗效、

安全性及药代动力学特征，目前正在进行 IND 申请相关的临床前研究。 

2、项目的市场状况 

细菌耐药已经成为全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在细菌耐药性问题中以多药耐

药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最为严重。发生多药耐药对3类或 3类以上抗菌药物不敏感，

而发生广泛耐药对几乎所有类别抗菌药物不敏感, 仅对 1～2 类药物（主要指多

黏菌素类和替加环素）敏感。中国细菌耐药监测研究革兰氏阴性菌监测报告显示：

我国非发酵革兰氏阴性菌中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多重耐药菌（MDR）

检出率分别为 35.6%和 78.3%，泛耐药菌（XDR）检出率分别为 10.2%和 72.5%；

我国革兰氏阴性菌耐药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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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氏阴性菌发生多重耐药、泛耐药，使临床可用的有效治疗药物越来越少，

多黏菌素是国内外权威专家共识或指南中高级别推荐的治疗药物，成为氨基糖苷

类、喹诺酮类、碳青霉烯类等抗生素治疗无效的多重耐药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的最

后一道防线。多粘菌素代表药物多粘菌素 B 和 E，国外上市时间早，肾毒性、神

经毒性较大，临床亟待更加安全、有效的新型抗 G-耐药菌的药物。 

目前国内注射用多粘菌素仅有上海上药第一生化的硫酸多粘菌素 B 上市，

PDB 数据库显示 2017 年四季度销售，2018 年国内抽样医院销售额已达 1.07 亿

元，2019 年一季度国内样本医院销售额为 4,317 万元，与 2018 年同期相比销售

额增长率达 184%，市场需求增长强劲。 

 

二、合作双方介绍 

甲方：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江宁科学园科建路 699 号 

公司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技术开发

合作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乙方：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 1 号 

 

三、合同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 

一类抗菌新药项目合作开发。 

2、标的技术的内容、范围和要求 

甲方受让乙方 AL0912 项目的全部全球权益（包括 AL0912 在全球范围内的

相关专利的申请、相关技术的改进、产品的生产、市场推广、销售、分销等相关

权益）；双方将按照《国家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药品审评技术指导原则的

要求，对一类新药 AL0912 的临床前药学、药理毒理及临床进行系统开发研究，

并进行新药注册申报以获得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将其应用于临床。 

3、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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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合同约定如期向乙方支付技术开发经费。 

（2）在乙方技术交接和技术指导的基础上，按照 NMPA 一类新药申报要求

负责在乙方已经完成的研究开发工作的基础上开展后续研发任务（合同约定由乙

方负责的工作除外），并承担相应的研发经费。 

（3）按照 NMPA 一类新药申报要求递交临床试验申请，开展临床研究。 

  （4）按照 NMPA 一类新药相关要求递交上市申请。 

  （5）承担项目现有专利的专利权人（或申请人）变更后的全部的专利申请

及维护等相关费用。 

4、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乙方保证 AL0912 的研发技术为乙方自主原创性技术，其专利目前处

于有效期内，同时没有许可任何第三方实施该专利和专有技术，没有向任何第三

方进行专利或专利相关技术的转让，目前该等专利和专有技术不存在质押或任何

第三方权利。 

（2）向甲方提供真实、完整的与 AL0912 相关的前期技术和资料：（详见本

合同技术交接资料附件清单），并对甲方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和技术交接，协

助甲方完成后续开发中的工作任务。 

（3）按照 NMPA 一类新药申报要求，开展作用机制、体内外药效研发任务，

承担相应的研发经费，并提供符合要求的临床前药效申报资料。 

（4）按照本合同相关约定，乙方将该项目现有境内外专利或专利申请的权

利人变更为甲方（发明人不变）。 

  （5）指导和配合甲方就该项目开展的各项基金、政府资金支持或补贴、奖

项等的申请。 

5、研究开发经费及支付方式 

项目经费支付采取研究开发经费分阶段支付及产品上市后销售提成支付方

式，其中研发经费总额支付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整。销售提成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伍仟万元整（自仿制药上市之日起，无论提成总额是否达到伍仟万元，则销售

提成停止计算支付）。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4 

 

1、本次合作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平等合作的原则，借助科研院所强

大的研发实力和平台优势增强公司及子公司的技术研发实力，为相关产品的生产

奠定关键技术基础，有利于培育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

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2、本技术开发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及子公

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合同对对方形成依赖。 

3、该合同签署对公司及子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由于医药产品具有特殊性，易受到诸多不可预测因素影响，能否成功开

发及上市存在不确定性。 

2、本技术开发合同产品开发周期长，开发成果能否被市场接纳和应用具有

不确定性，该合同签订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及子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子公司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签订的《技术开发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17 日 


